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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072   证券简称：ST 德棉   公告编号：2011-L064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原控股股东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第五季实业

有限公司和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过户已完毕，浙江第

五季实业有限公司现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董事会对于董事候选人和

公司高管人选变动较大。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发出通知，定于 2011 年 12 月 25日上午 10：30 在公司会议中心第二

会议室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1年12月25日上午10：30在公

司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参加表决的董事应

为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徐向艺先生委托独立董

事刘海英女士代为表决。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高管辞职的议案》。 

1、2011年12月2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尉华先生的辞职报告，尉华先生

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即日起生效。尉华先生辞职后不在

本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管职务。 

经与会董事表决，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 

2、2011年12月2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方立民先生的辞职报告，方立民

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即日起生效。方立民先生辞职

后不在本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管职务。 

经与会董事表决，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2011年12月2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李德志先生的辞职报告，李德志

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职务，即日起生效。李德志

先生辞职后不在本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管职务。 

经与会董事表决，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4、2011年12月2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付爱东先生的辞职报告，付爱东

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即日起生效。付爱东先生

辞职后不在本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管职务。 

经与会董事表决，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5、2011年12月2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杨怀华女士的辞职报告，杨怀华

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职务，

即日起生效。杨怀华女士辞职后不在本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管职务。 

经与会董事表决，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6、2011年12月2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王青翠女士的辞职报告，王青翠

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即日起生效。王青翠女士辞职后不在

本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管职务。 

经与会董事表决，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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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1年12月2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徐向艺先生的辞职报告，徐向艺

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即日起生效。徐向艺先生辞职后

不在本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管职务。 

经与会董事表决，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8、2011年12月2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马锦霞女士的辞职报告，马锦霞

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即日起生效。马锦霞女士辞职后

不在本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管职务。 

经与会董事表决，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根据有关规定，因上述董事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所以上述董事、独立董事将继续履行至新任董事、独立董事选举产生，方

自动卸任。公司董事会指定杨子淇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尽快

确定董事会秘书人选。（杨子淇女士联系方式详见附件一）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提名吴联模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与会董事表决，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吴联模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2、提名王军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与会董事表决，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王军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3、提名吴春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与会董事表决，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吴春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4、提名吴登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与会董事表决，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吴登海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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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名江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与会董事表决，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江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6、提名李伟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与会董事表决，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李伟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7、提名邵国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经与会董事

表决，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邵国忠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公司董事会经审核，本次提名的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存在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

况，同意将上述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将提交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同意聘任侯书军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经与会董事表决，9 票

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侯书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2、同意聘任朱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经与会董事表决，9 票

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朱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3、同意聘任杨子淇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经与会董事表决，9 票

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杨子淇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二） 

4、同意聘任马静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经与会董事表决，9 票

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马静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二）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在本次董事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上述董事、高管的提名、任免的议案，认为：

上述人员的提名、任免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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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存在《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亦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

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对董事、高管提名和任免的独立意见》全文刊登在2011年

12月28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详见附件三） 

经与会董事表决，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2011年12月）全文刊登在2011年12月28日的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广州第五季能源有限公司（实际名称以

工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设立天津第五季能源有限公司（实际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4,800万元。 

经与会董事表决，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全文刊登在2011年12月28日的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管理总部迁址的议案》 

同意变更公司管理总部原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住邦

2000商务1#A座1601，邮政编码100025 

上市公司注册地址仍为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顺河西路18号，不发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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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经与会董事表决，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关于公司管理总部迁址的公告》全文刊登在2011年12月28日的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经与会董事表决，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关于召开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全文刊登在2011年12

月28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 

三、备查文件 

1、《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董事提名和任免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月 28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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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淇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010-65501806 

        电子邮箱：maggie.yang2011@yahoo.com.cn 

 

附件二： 

德棉股份董事候选人简历 

吴联模先生，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清华大学总裁研究生在读。历任

温州新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华联食品有限公司（台资）中国区首席代

表，上海百事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台资山东得食福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杭州第五季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第五季百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第五季（香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第五季实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省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吴联模先生是浙江第五季

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5.57%的

股份。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王军伟先生，1963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国人民大学在职 MBA。1985

年起分别在仙居县环球艺术厂、仙居县东方环球艺术厂、仙居县东方礼品

总厂担任厂长。1993 年起先后任浙江台州东景工艺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浙江东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仙居县东景液化气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仙居县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江

西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云南省永平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军伟先生是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北京东景圣

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3.36%的股份。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吴春喜先生，男，1976 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上海双赢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顽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厚度投资管理有

mailto:maggie.yang2011@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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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春喜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吴登海先生,1972出生,大专学历，上海交通大学总裁班EMBA就读。1992

年 6 月入党，历任重庆新泰印务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现任上海森福投资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吴登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江泳先生，1967 年生，暨南大学经济学学士，新西兰 Massey 大学管理

学硕士。历任广东省属资产经营公司派驻下属企业财务总监，香港天时服

饰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江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李伟鹏先生，1976年出生，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历任广东粤合

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贸易部经理，主管业务开拓、市场营销及矿产

贸易等工作。李伟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德棉股份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邵国忠先生，1961 年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历任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讲师，温州新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北京市力格律

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现任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2011 年

3 月参加深交所举办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邵国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无关联关系，2010年 11 月起担任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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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棉股份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简历 

侯书军先生，1966年生，毕业于重庆交通学院船舶驾驶专业，西南交

通大学 EMBA。中共党员，先后就职于长江航运集团武汉轮船公司二副（武

汉市江汉区人大代表）、武汉太和集团南京分公司经理及华东区总经理、

杭州卓尚服饰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成都义丰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侯书

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管的情形。 

朱江先生，1982 年出生，清华大学工学学士、理学硕士。通过特许金

融分析师（CFA）三级考试、国家司法考试、证券从业资格考试等。历任麒

麟远创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北京国通高盛投资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部门主任（正局级）助理。朱江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杨子淇女士，1983年出生，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学士，历任联想（北

京）有限公司大客户部客户经理，服务业务部产品营销经理。杨子淇女士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

形。 

马静女士，1975 年出生，2003年 4 月取得中级职称，证书编号：

02027348；2004 年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2010 年注册，注册号：

130100160003。历任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会计、主管会计，河北

宏泰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马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附件三： 

德棉股份《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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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公司章程：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纺纱、织布；纺织原料、纺

织品、服装、纺织设备及器材、配件、测试仪器的批发、零售；纺织技术

服务及咨询业务（不含中介）；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业务。 

第十九条 公司股本结构为：公司总股本17,600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其中发起人持有9,9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6.25%，社会公众股东持

有7,7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3.75%。 

第八十条 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应当安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等方式为中小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产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账面

净值溢价达到或超过20％的； 

（二）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 计的资产总额30％的； 

（三）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或实物资产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四）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五）对中小投资者权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时，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络技术支持并遵守有关规定，为股东提供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

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第一百三十九条 公司设总经理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7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纺纱、织布；纺织原料、纺

织品、服装、家居用品、纺织设备及器材、配件、测试仪器的批发、零售；

纺织技术服务及咨询业务（不含中介）；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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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公司股本结构为：公司总股本17,600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八十条 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应当安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等方式为中小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一）证券发行； 

（二）重大资产重组； 

（三）股权激励； 

（四）股份回购； 

（五）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不含日常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

保）； 

（六）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七）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八）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自主会计政策变更、会

计估计变更； 

（九）拟以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10%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十）对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十一）中国证监会、本所要求采取网络投票等方式的其他事项。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时，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络技术支持并遵守有关规定，为股东提供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

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第一百三十九条 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2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